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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渠 7 歲自柬埔寨跟隨生母來臺定居並

由繼父收養，惟多年來申請入籍未果，究相

關主管機關是否曲解法令，失職怠惰？認有

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院為瞭解政府權責機關受理陳訴人陳玉旺君申請

歸化案辦理情形，經請內政部（戶政司）提具案關書面

說明、佐證資料與法令依據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1 年 7

月 11 日約詢戶政司司長謝愛齡及相關主管人員，會後並

請該司提交補充書面說明，案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

見分敘如后： 

一、內政部受理陳訴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乙案，均依法辦

理並回覆陳訴人在案，尚查無稽延刁難之情事： 

(一)查臺南市政府以 100 年 6 月 1 日府民戶字第

1000402004 號函轉內政部有關陳玉旺歸化國籍申

請案，並檢附陳玉旺之歸化國籍申請書、戶籍謄本

、外僑居留證影本、入出境查詢資料、刑案查詢資

料、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書、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

證明書影本、柬埔寨出生證明書、養父吳連全先生

之說明書等文件。 

(二)本案內政部（該部戶政司主政）受理後，後續辦理

情形依序如下： 

１、100 年 6 月 13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118994 號函請外交部協助查明，略以：「依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98年 11月 13日胡志字第 0523

號函查復，柬埔寨確有核發在臺柬埔寨人士喪失

該國國籍證明。為瞭解及協助陳玉旺向柬埔寨政

府申辦喪失柬埔寨國籍之證明文件及無犯罪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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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證明，請惠協助查復是類案件之權責機關及申

辦之相關流程，俾憑辦理。」 

２、100 年 7 月 21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140613 號函第 1 次洽請外交部儘速函復。 

３、100 年 8 月 26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173386 號函第 2 次洽請外交部儘速函復。 

４、100 年 9 月 15 日：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

處以胡志字第 2239 號函柬埔寨臺灣商會略以：

「為服務臺商，請查告柬埔寨人士向柬政府申辦

喪失柬國國籍證明及無犯罪紀錄證（良民證）之

權責機關，以及申辦之相關流程。」並副知內政

部，惟迄今仍未獲任何回應。 

５、100 年 10 月 4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198335 號函第 3 次洽請外交部儘速函復。 

６、100 年 10 月 27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115170 號函復臺南市政府，請該縣府轉知吳

連全夫婦洽請柬埔寨政府儘速函復我駐外館

處，如有其他足證無法取得該證明者，請一併提

供該部。 

７、100 年 11 月 25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231349 號函第 4 次洽請外交部儘速函復。 

８、100 年 12 月 7 日：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

處胡志字第 2911 號函復內政部略以：「柬埔寨政

府對我國態度僵硬，對該部所詢有關該政府是否

及如何申請喪失柬國國籍以及無犯罪證明均不

回應，致該處無法取得柬國官方之確認。」 

９、100 年 12 月 30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00255145 號函第 5 次洽請外交部儘速函復。 

１０、101 年 2 月 9 日：外交部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

文化辦事處以胡志字第 0330 號函查復內政部，



3 

 

略以：「謹查柬埔寨政府內政部目前係依據其國

籍法第 5 章第 18 條『柬埔寨國民年齡達 18 歳，

在無脅迫情況下取得其他國家國籍時，可以提出

請求放棄柬埔寨國籍。』之規定，辦理核發放棄

國籍證明文件。本處近日曾接獲申請歸化我國國

籍之柬國人士為辦理驗證手續而提出放棄柬埔

寨國籍之證明文件。」依上揭查復結果，柬埔寨

政府應有核發喪失柬埔寨國籍證明。 

１１、101 年 2 月 22 日：內政部以台內戶字第

1010108947 號函復臺南市政府查復結果並轉知

當事人應依我國國籍法規定辦理。 

１２、101 年 7 月 3 日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移

署服南二筠字第 1010101643 號書函查復有關陳

玉旺目前在臺居留身分。 

(三)依前所述，內政部受理臺南市政府函轉陳訴人申請

歸化我國國籍乙案後，即先後數度函請外交部轉請

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，協助查明陳訴人

向柬埔寨政府申辦喪失該國國籍之證明文件及無犯

罪紀錄證明之權責機關及相關辦理流程。惟因柬國

政府對我國態度僵硬，對駐外館處所詢事項均消極

不回應，致該處無法取得柬國官方之確認。其後，

外交部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方於 101 年

2 月 9 日函復內政部，略謂該處近日曾接獲申請歸

化我國國籍之柬國人士為辦理驗證手續而提出放棄

柬埔寨國籍之證明文件，足見柬國政府確有核發喪

失該國國籍證明之機制。內政部旋即函復臺南市政

府上開查復結果並轉知陳訴人應依我國國籍法規定

辦理。足見政府權責機關受理陳訴人申請歸化我國

國籍乙案後，均依法辦理並回覆陳訴人在案，尚查

無稽延刁難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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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陳訴人前曾於 100 年 2 月 5 日至 100 年 2 月 15 日出

境，時年已 16 歳，故仍應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8 條

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提憑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

相關證明文件，俾供內政部依法核處： 

(一)案據陳訴人陳稱，伊係其母陳淑玉與柬埔寨國男子

外遇所生之子，生父後因病去世，母親經朋友介紹

認識國人吳連全後嫁到臺灣，行前其母將渠託付外

婆扶養。91 年間吳連全答應收養陳訴人，伊母即返

回柬埔寨接陳訴人來臺團聚。伊現已年滿 16 歲，

欲依國籍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

但須符合同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，已

滿 14 歲但未滿 20 歲之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

應符合「品性端正，無犯罪紀錄」之要件，並應檢

附原屬國（柬埔寨國）警察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

件。但因陳訴人 7 歲即跟隨繼父吳連全（已辦理收

養）、生母來臺生活已逾 10 年，柬國警察機關不

願開立品行端正，無犯罪證明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

等情。 

(二)有關陳訴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原因、法令依據、

申請程序、審核要件、應提憑證件及尚未提憑之證

件等，據內政部說明如下： 

１、陳訴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原因：其母及養父現為

中華民國國民。 

２、法令依據：國籍法第 4 條第 2 項：「未成年之外

國人或無國籍人，其父、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

國國民者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 3

年且未具備前條第 1 項第 2 款、第 4 款及第 5 款

要件，亦得申請歸化。」 

３、申請程序：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

項規定：「依本法規定申請歸化、喪失、回復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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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或撤銷國籍之喪失者，由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

親自申請。申請歸化、喪失、回復國籍或撤銷國

籍之喪失，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，層轉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轉內政部許可。」 

４、審核要件： 

(１)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品行端正

，無犯罪紀錄」。 

(２)國籍法第 9 條規定：「外國人依第 3 條至第 7

條申請歸化者，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

。但能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，致無法取

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，不在此限

。」 

(３)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依

國籍法第 3 條至第 5 條規定申請歸化國籍者，

應檢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

文件。 

５、應提憑證件： 

(１)歸化國籍申請書。 

(２)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。 

(３)柬埔寨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（須

附外文及中文譯本，並經駐外館處認證及外交

部複驗；中文譯本另得由我國公證人認證）、（

申請人未滿 14 歲或自申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

籍證明後查無出境紀錄者，免附）。 

(４)在我國居住期間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（申請人

免附，由戶政機關代查；未滿 14 歲者，免附

）。 

(５)經駐外館處認證及外交部複驗之喪失柬埔寨

國籍證明正本及中文譯本（中文譯本得由我國

公證人認證）或柬埔寨政府出具其無法申請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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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國籍之證明文件。 

(６)父母雙方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。 

６、本案尚未提憑之證件： 

(１)柬埔寨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２)經駐外館處認證及外交部複驗之喪失柬埔寨

國籍證明正本及中文譯本（中文譯本得由我國

公證人予以認證）或柬埔寨政府出具其無法申

請喪失國籍之證明文件。 

(三)綜上說明，內政部辦理國籍變更案件，應依國籍法

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，該法有關外國人或無國

籍人士歸化我國國籍之相關規定，係尊重各國籍身

分不同人士之權益，不違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

約之宗旨，要無差別待遇，此亦為法治國家「依法

行政」之基本原則，先予敘明。次按外籍人士申請

歸化我國國籍，依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

，須符合「品行端正，無犯罪紀錄」之要件，又為

確認當事人於境外無犯罪紀錄，同法施行細則第 8

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依國籍法第 3 條至第 5 條規

定申請歸化國籍者，應檢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

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茲內政部表示基於便民考量，

實務上仍得以專簽方式放寬認定申請人未滿 14 歲

或自申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後查無出境紀

錄者，免附上開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

明文件。設若陳訴人於屆滿 14 歳後未曾出境，應

無境外犯罪之虞，內政部基於情、理、法，尚可從

寬認定免附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。惟查陳訴人曾於

100 年 2 月 5 日至 100 年 2 月 15 日出境，時年已

16 歳，故仍應依規定提憑該項證明文件，俾供內政

部依法核處。 

三、本案經查柬埔寨政府確有核給該國人民喪失國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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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之機制，且內政部要求陳訴人檢附該國政府出具其

無法申請喪失國籍之證明文件，係依國籍法相關規定

辦理，難謂有何違誤之處： 

(一)陳訴人另指稱依照國籍法第 9 條規定，申請歸化者

尚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。但依柬國國籍法

第 5 章第 18 條「柬埔寨國民年齡達 18 歲，在無脅

迫情況下取得其他國家國籍時，可以提出請求放棄

柬埔寨國籍。」之規定，要求陳訴人倘因未滿 18

歲致無法自行申請喪失柬埔寨國籍，則依本國之法

令規定，其應向原屬國政府申請無法喪失柬埔寨國

籍之相關證明文件後，再行辦理。然柬國政府主管

機關拒開無法喪失柬埔寨國籍之相關證明文件，致

陳訴人迄今無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等情。 

(二)案據內政部復稱： 

１、國籍法第 9 條規定：「外國人依第 3 條至第 7 條

申請歸化者，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。但

能提出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，致無法取得該證明

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明定外

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係採單一國籍政策，又

同條但書規定，當事人無法喪失原屬國國籍者，

須取得其原屬國政府出具之無法取得喪失原有

國籍之證明文件，俾利該部轉請外交部查證屬

實，始得依法免提喪失原屬國國籍證明文件。 

２、復查內政部前於 96 年 3 月 28 日研商柬埔寨人士

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疑義事宜決議略以：「…（二）

非屬我國人配偶身分於國內居留之柬國人士欲申

請歸化我國國籍者，仍須提憑合法有效之喪失柬

國國籍證明，方得受理。」 

３、該部為辦理陳訴人申請歸化案，前曾多次函請外

交部協助查復柬埔寨國籍法相關規定，嗣經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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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函復稱，柬國國籍法第 5 章第 18 條規定「柬埔

寨國民年齡達 18 歳，在無脅迫情況下取得其他國

家國籍時，可以提出請求放棄柬埔寨國籍。」外

交部並表示駐胡志明代表處近日曾接獲申請歸化

我國國籍之柬國人士為辦理驗證手續，而提出放

棄柬埔寨國籍之證明文件。 

４、另該部於本（101）年上半年計受理柬國人 2 人（國

人配偶盧○○及國人收養之未成年人陳○○）均

有檢附喪失柬國國籍證明文件，提憑申請歸化我

國國籍，是以認定柬國政府確有核給該國人民喪

失國籍證明之機制。 

５、該部認為陳訴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乙案，仍應依

現行國籍法規定，檢附喪失柬埔寨國籍相關證明

文件，俾憑核處，不宜逕同意陳訴人無須提憑喪

失柬國國籍證明，避免個案放寬，嗣後他案比照

援引，影響現行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採行

單一國籍之政策意旨。 

(三)按我國對於外籍人士申請歸化係採單一國籍政策

，故國籍法第 9 條明定外國人申請歸化者，應提出

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，但能提出非可歸責當事人

事由，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，

不在此限。本案內政部經向外交部查證，獲告駐胡

志明代表處近日曾接獲申請歸化之柬國人士為辦

理驗證手續，提出放棄柬埔寨國籍之證明文件；另

內政部於本年上半年亦曾受理 2名柬國人士檢附喪

失該國國籍證明文件，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故柬埔

寨政府確有核給該國人民喪失國籍證明之機制。陳

訴人倘擬引據國籍法第 9 條但書規定，仍須依法檢

附柬埔寨政府出具其無法申請喪失國籍之證明文

件，且須經外交部查證屬實，而非逕同意陳訴人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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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提憑該證明文件之責任。職故，本案經查柬埔寨

政府確有核給該國人民喪失國籍證明之機制，且內

政部要求陳訴人檢附該國政府出具其無法申請喪

失國籍之證明文件，係依國籍法相關規定辦理，難

謂有何違誤之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趙榮耀  


